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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教社〔2025〕13号

关于同意连江县童心园早教中心终止办学的批复

连江县童心园早教中心:

你校《终止办学的申请报告》收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第八章第五十六条、第五十七条、第五十八条、第五十九条、第六十条的规定，经审核考察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连江县童心园早教中心自2025年12月4日起终止办学。

二、你校应成立终止办学财务清算小组，依法组织财务清算，对财务清算后的剩余财产，按照法律、法规的有关规定处理，并按有关规定办理注销登记手续。终止办学后由办学审批机关收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》（正副本）和学校印章。

连江县教育局

2025年12月4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 敖江镇政府、民政局、县住建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发改局，存档。
连江县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4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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